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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黑教科规办〔2021〕10 号

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
关于组织申报高等教育 2022 年度省教育科学

规划重点课题工作的通知

各高等院校，厅机关各处室及直属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进一步

强化教育科研成果的应用、转化与推广，全面提升我省教育科

研服务教育决策和指导教育实践水平，促进龙江教育改革与发

展，省教育科学规划办从即日起启动省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

划 2022 年度重点课题申报工作。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
1.课题申请人要求具有副高级（或相当于副高级）以上专

业技术职务。不具备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，须由两名具有正

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本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的同行专家进行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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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推荐。

2.本年度课题立项重点支持按照党的十九大、全国教育大

会对教育事业提出的新要求开展与教育决策有效衔接的对策研

究和能起到引领示范作用、与教学深度融合的教育实践研究。

申报的课题要在1-3年内完成。服务决策的研究应在1年内完成。

3.本年度重点课题申报不设选题指南，请结合申报者的实

际情况确定研究题目。不支持单纯以出版著作、译作为目标或

以职称评审为目的的立项；不支持以专门解决本市地、本单位

个性问题的立项；课题研究要着眼于解决省级层面上的问题，

注重研究总结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，要更加注重研究成果的

应用与转化。

4.课题申请人按要求填写课题《申请书》一式 3份(同时提

供电子稿。纸质版、电子版、汇总表内容必须一致)，A4 纸打印

后用 A3 纸双面复印，左侧中缝装订。要填写《专家盲审表》用

于网络盲评(《专家盲审表》 只需提供电子稿)。要提供加盖公

章的申报汇总表(上报单位汇总)。

5.申请人应如实填写申请材料，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。

申报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负责审核把关：

（1）本年度每人只能申报 1项课题；

（2）在研的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主持人不得再申报新课题；

（3）在研的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第一、第二参加人不能作

为负责人以相同或相近的内容申报；

（4）已在其他厅局级机构或省级、国家级机构或学术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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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在研教育类课题的负责人不能申报。

6.课题实行限额申报（见附件 3），要求至少有 50%的课题

是直接服务教育教学一线工作的研究课题。

7.此次重点课题评审分资助与不资助两类，在拟立项重点

课题中择优资助，资助额度以财政拨款为准。其它重点课题不

予资助。

8.本年度课题受理申报时间为2021年11月1日-11月7日。

有关本年度重点课题申报材料请到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网

站“公告”下载。网址: http://www.hljjsfzxy.cn

联 系 人： 赵亮 周越男

联系电话： 0451-82456279

电子邮件： hljghb2013@163.com

报送地址：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主楼 506 室（哈尔滨市南

岗区和兴路 133 号）。

附件：1.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申请·评审书

2.2022 年度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汇总表

3.2022 年度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申报限额

4.黑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盲审活页

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1 年 10 月 14 日

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1年10月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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